协议编号：
“科技副总”聘任四方协议

甲方：企业名称        
乙方：科技副总姓名    
丙方：山东理工大学

丁方：区县科技主管部门

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经甲、乙、丙、丁四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同意聘任乙方挂职“科技副总”；乙方同意受聘于甲方，并在约定期间内为甲方工作和服务；丙方同意乙方到甲方挂职“科技副总”；丁方同意甲方聘任乙方挂职“科技副总”。

第二条 挂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结束，每年累计至少到企业办公   天。（聘期一般不低于2年，每年到企业累计办公不少于60天。倾斜字体部分打印正式稿时请删除）挂职期满后根据实际需要，四方经协商一致可续签协议。
第三条 “科技副总”岗位目标任务：
（示例）1.搭建产学研转化平台，牵头推动挂职企业与学校签订**份实质性战略合作协议或产学研紧密合作协议，或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建立长期稳定、双向赋能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2.根据双方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主导*********项目的具体实施。                                    

3.解决*****************技术难题。            

4.……（具体任务由甲、乙双方结合实际协商确定，丙、丁方审核。甲、乙双方可根据“科技副总”岗位职责来确定目标任务。如有量化目标任务，可明确量化指标及任务，任务量要与待遇保障等相一致。倾斜字体部分打印正式稿时请删除）
第四条 合作模式
（一）甲乙双方以横向课题形式开展科研合作，乙方挂职期间，与丙方签订不低于10万元的横向科研课题，人文社科学科不低于1万元的技术服务合同。具体科研合作双方需另行签订技术开发合同。
（二）为保证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安全，甲方为乙方提供   万元/年保额的综合意外商业保险。
（三）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为乙方提供一定的交通及生活补贴，并根据工作实绩发放一定数额的绩效奖励。
（鼓励教师与企业以横向课题或提供技术服务的形式开展科研合作）
第五条 甲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注重发挥乙方作用，提供履行岗位职责的必要支持，积极支持乙方在甲方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二）配合丙方的相关考核与管理，定期向丙方通报乙方的到岗情况、服务情况和工作业绩等情况，按规定出具年度考核意见。

（三）向乙方明确挂职期间的安全责任事宜，并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书。

（四）配合丁方对科技副总聘任工作进行总结与管理，定期向丁方报告与乙方合作情况。

第六条 乙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认真履行岗位工作职责，积极完成相关目标任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甲、丙、丁方有关规章制度，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二）推动与丙方联合共建研发中心、研究院，设立联合实验室、合作开发项目等，开展各类人才项目、平台项目、研发项目的申报工作。
（三）挂职期间仍承担并完成丙方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与甲方开展的科研合作及有关成果符合丙方有关规定的，纳入丙方的科研任务考核。

（四）接受甲方和丙方的相关考核评价与管理。定期向丙方汇报挂职工作情况，填写年度工作总结。

第七条 丙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积极构建校地人才共引共用机制，制定支持高层次人才到企业挂职的支持政策，支持乙方为甲方服务。
（二）为乙方在甲方开展工作进行资源整合，积极提供条件支持。
（三）保持与乙方的联系，采取现场考察、座谈、电话沟通等形式掌握乙方工作情况，发挥自身优势资源，协调解决乙方挂职工作期间的困难和问题。

（四）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乙方的工作情况监督评价，对于工作表现突出的进行表彰奖励。
第八条 丁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积极支持甲乙双方之间的合作，按照“淄博人才金政50条”及《高校高层次人才挂任“科技副总”选聘办法》有关要求争取支持政策。

（二）及时掌握甲乙双方的合作开展情况，整合政策资源，加强对乙方的日常管理服务，定期到甲方了解合作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

第九条 知识产权保护

（一）甲、乙、丙、丁四方共同保护所取得的知识产权。乙方作为丙方派出代表对合作过程中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四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用于合作项目之外，也不得将合作的任何内容提供、披露或泄露给其他方。

（二）挂职期间甲、乙、丙、丁四方共同形成的技术成果、开发收益等，应以书面约定知识产权归属及收益分配等事项。

第十条 协议解除

（一）乙方因故不能继续挂职，由乙方提出申请，经甲、丙、丁三方协商后终止聘用，协议解除。

（二）乙方不符合甲方要求，甲方提出解聘的，经甲、丙、丁三方协商后终止聘用，协议解除。

（三）乙方违反丙方有关规定或因组织人事安排等不适合继续挂职的，经甲、丙、丁三方协商后终止聘用，协议解除。

第十一条 其他事项

（一）协议未尽事宜，可由甲、乙、丙、丁四方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如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纠纷，由甲、乙、丙、丁四方协商解决。
（二）一方违约，经守约方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约的，违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同时，守约方有权终止协议。

（三）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签字并盖章（捺手印）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丙、丁方各壹份。

甲方：          （公章）  乙方：          签字（手印）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          （公章）  丁方：           （公章）

丙方代表签字：            丁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